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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34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旺能环境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22 

债券代码：128141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旺能转债 

 

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 

以下对外投资项目均暂未签署正式协议，协议的签订和协议条款尚存在不确

定性。 

 

2025年4月16日，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开第九届

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议案》，同意投资建设安吉

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改扩建项目、舟山市餐厨垃圾处理中心技改增容扩建项目，

上述对外投资事项涉及的总金额为人民币50,740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

资产（144.80亿元）的3.50%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（66.82亿元）的7.59%。 

上述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加银行项目贷款，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亦

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

事会对外投资审议权限范围之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 

1、安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改扩建项目 

根据《浙江省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安吉垃圾焚

烧发电厂现有项目的尾气处理工艺不满足最新环保要求，且现有项目设备老旧、

维修成本高，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新建设一条处理量为 750 吨/天的生活垃圾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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烧线，新项目按 3A 级标杆垃圾发电厂建设，不仅符合超低排放的标准，而且可

大大提升安吉电厂形象。 

公司已对上述投资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分析，从建筑成本、设备成本、

安装成本等多方面进行估计，预计该项目投资总额约 48,665 万元人民币（具体

以后续政府部门文件为准），吨投资成本约为 64 万元，属于垃圾焚烧发电行业

投建成本中位数。项目建设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加银行项目贷款。 

项目的收益分析：安吉项目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垃圾处理费和售电收入。其中

垃圾处理费按生活垃圾 100 元/吨、陈腐垃圾 105 元/吨计算，售电收入按照

0.4153元/度计算。项目建设期间，特许经营权年限继续参照原协议规定。等新

项目建成投运后，由安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与公司另行签订新的特许经营补

充协议。投资建设完成之后可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。 

2、舟山市餐厨垃圾处理中心日处理 100 吨餐饮垃圾提升及新增 200 吨厨余

垃圾技改增容项目 

为进一步改善现有工艺的缺陷，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，特别是油脂的提取率，

根据舟山市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印发的《关于同意实施舟山市餐厨垃

圾处理中心技改增容扩建项目的复函》，公司拟投资约2,075万元人民币（具体

以后续政府部门文件为准），对现有舟山市餐厨垃圾处理中心进行技改增容扩建，

其中餐饮垃圾100吨/天，厨余垃圾200吨/天。项目建设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 

项目的收益分析：舟山餐厨项目的收入来源为垃圾处理服务费加油脂销售收

入。其中垃圾处理费按 102元/吨执行，待建成投运之日起满 12个月后，启动调

价工作。油脂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出售。该项目特许经营权年限继续参照原协议规

定。投资建设完成之后可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。 

 

二、对外投资的目的 

投资建设安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改扩建项目，按照目前生活垃圾焚烧发

电厂最新工艺要求，提升焚烧工艺，有利于实现超低排放，改善城乡生态环境，

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。 

投资舟山市餐厨垃圾处理中心技改增容项目，有利于增加公司的餐厨垃圾处

理规模，提高生活垃圾资源化，为今后垃圾分类投放和收集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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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上述对外投资项目均暂未签署正式协议，协议的签订和协议条款尚存在

不确定性。 

2、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，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，存在项目审批和

建设延误，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。 

3、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、垃圾处理费收入不及时，以及国家

产业、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。 

4、市场需求变化或技术革新可能导致预期收益无法实现的风险。 

上述投资项目对公司2025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，但项目的实施对

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！ 

 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

 

 

 

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4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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